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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4 年高校毕业生

就业创业政策宣传月活动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 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

局，有关省、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，部属各高等学校、部

省合建各高等学校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

作决策部署，进一步加大就业创业政策宣传力度，帮助更多高校

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充分知晓并用足用好各项促就业政策，根据高

校毕业生就业 “百日冲刺”行动安排，教育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

组织开展 2024 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宣传月活动 （以下简

称 “政策宣传月”活动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活动时间

2024 年 6 月

二、活动组织

“政策宣传月”活动由教育部主办，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、

有关省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、各高校以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



生就业创业指导委员会参与，联合中央和地方主流媒体共同

开展。

三、宣传重点

重点宣传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部署要

求，宣传中央有关部门和各地方在促进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、自

主创业、参军入伍、权益保障等方面出台的政策举措，宣传国家

和地方出台的一次性扩岗补助、税收优惠、社保补贴、培训补

贴、见习补贴、创业担保贷款和国有企业增人增资等助企稳岗扩

就业政策，宣传各地方各高校和用人单位促就业好的经验做法。

四、活动形式

（一）开展政策宣传。教育部组织编写 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

就业创业政策汇编》，编制普通高校毕业生 “政策公告”宣传海

报。各地各高校要充分利用网站、“两微一端”等平台宣传政策

汇编，结合实际编制本地本校就业政策公告，采用翻印张贴海

报、制作宣传手册等方式做好政策公告宣传。教育部在 “国家大

学生就业服务平台”（https://www.ncss.cn）推出 “政策宣传月”

专题网站，开设 “政策地图”版块，各地要认真梳理本地省、市

两级出台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，利用平台全面展示本地延

揽人才政策，为毕业生就业创业提供便利。

（二）推出政策解读。教育部将通过 “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

平台”推出 “互联网+就业指导”系列就业政策解读公益直播课，

各地各高校要用好平台资源，组织有需要的毕业生及时收看。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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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校要通过就业指导课、形势政策课、专题培训沙龙等多种方

式，面向不同群体，有针对性地开展就业创业政策解读。鼓励各

地各高校创新方式方法，围绕高校毕业生现实关心的就业创业问

题，通过一对一辅导、政策问答、线上咨询等多种形式把政策讲

清讲透。

（三）组织政策宣讲。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委员会

要充分发挥分行业就业指导委员会紧密联系企业优势，组织分行

业就业指导委员会委员进入园区、企业、高校、社区，开展就业

政策 “四进”宣传活动。各地教育部门要联合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、兵役机关等部门积极开展就业政策 “四进”宣传、“征兵宣

传进校园”等活动，通过举办政策宣讲会、设立政策咨询点、发

放宣传材料、现场咨询解读等多种方式，帮助用人单位和毕业生

充分了解促就业各项优惠政策，用足用好政策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各高校要把做好 “政策宣传月”

活动作为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要内容，抓住离校前促就

业工作关键期，认真研究谋划，精心组织实施，加力推进各项促

就业政策落地显效。

（二）注重宣传推广。加大政策宣传力度，充分发挥主流媒

体、新媒体作用，联合更多媒体形成宣传矩阵，加力宣传推广促

就业政策举措和经验成效，掀起促就业政策宣传热潮，积极营造

全社会共同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良好氛围。
— 3 —



（三）做好信息报送。各地各高校开展 “政策宣传月”活动

有关做法、政策措施、典型案例、先进事迹等，要及时总结上

报，予以宣传推广 （报送要求见附件 3）。各地编发的就业创业

政策手册请及时寄送教育部高校学生司 （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

司）。

附件：1. 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政策汇编 （另发）

2.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公告

3. 信息报送要求

教育部办公厅

2024 年 6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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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部内发送：有关部领导，办公厅

教育部办公厅 2024 年 6 月 14 日印发


